
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21年第三期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

号
案由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姓
名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总计罚没数额 经办机关或单位 备注

1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62号

经营的食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保质期、未按要求贮存食品
和未按规定标注散装食品标签
和食品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食

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天天喜客多百货
商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
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
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

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
至吊销许可证：（七）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

品；

警告,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
法财物价值

10173.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2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19号

中山市港口镇杏仁堂药房未按
照规定实施《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案
中山市港口镇杏仁堂药房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除本

法另有规定的情形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
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未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的，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

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药物非临床安全性
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五年内不得开展药

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药物临床试验，对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
获收入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十年直至

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

警告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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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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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63号
张德莲无证无照经营餐饮服务

案
张德莲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从事无照经营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

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款 20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4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61号
梁绍邺无证无照经营餐饮服务

活动案
梁绍邺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从事无照经营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
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款 20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5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62号
李雷明无证无照经营餐饮服务

活动案
李雷明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从事无照经营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
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款 20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6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51号

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市场黄锦明
菜档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市场黄锦明
菜档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

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没收违法所得 16.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7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55号
中山市港口镇邱德聪蔬菜档经

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邱德聪蔬菜档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

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没收违法所得 1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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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50号
中山市港口镇通勇生鲜食品商

行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通勇生鲜食品商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

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没收违法所得 8.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9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49号

中山市港口镇鑫仔食品加工店
未按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

案
中山市港口镇鑫仔食品加工店

《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
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食品小作坊生产

活动不符合生产规范要求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食品
小作坊登记证。”

警告 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0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53号
中山市港口镇喜贺食品店经营

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喜贺食品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

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没收违法所得 29.4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1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56号
广东兴永升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广东兴永升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

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没收违法所得 81.6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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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59号

中山市归珍堂药业有限公司经
营抽检不合格的药品“儿肤康

搽剂”案
中山市归珍堂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生产

、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
得，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并处

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
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情节

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
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十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请；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为境外企业的，十年内禁止其药品进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

条“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未违反《药品管理法》和
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销售

或者使用的药品是假药、劣药的，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
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

政处罚。”

没收违法所得 231.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3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157号

中山市归珍堂药业有限公司涉
嫌经营抽检不合格的药品“仁

和脑灵素胶囊”案
中山市归珍堂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生产
、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生产、批发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

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违法零售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
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销售的

中药饮片不符合药品标准，尚不影响安全性、有效性
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
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未违反

《药品管理法》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有充分证据证
明其不知道所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是假药、劣药的，应

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得；但
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

没收违法所得 8.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4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234号
中山市港口镇八吨百货店销售

经营过期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八吨百货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

没收违法所得 3.5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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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21年第三期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

号
案由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姓
名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总计罚没数额 经办机关或单位 备注

15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1〕236号
中山市港口镇港斌美食店销售

经营过期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港斌美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

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

没收违法所得 4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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